关于2020年全区决算其他重点事项的说明

一、2019年结转资金使用情况和2020年结余情况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结转2020年资金1496万元，其中：残疾人保障金1123万元、教育资金366万元、专项转移支付7万元。按照结转资金使用要求，2020年安排使用864万元，其中：安排残疾人保障金用于残疾人专职委员务工补贴资金、扶贫车间贫困残疾人生活照料等方面353万元；安排教育资金366万元；安排专项转移支付7万元。截止2020年底结转的残疾人保障金结余770万元，按照《甘肃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甘政办发〔2020〕87号）中关于“保障金纳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各地要根据当地残疾人就业实际需要合理安排相关支出，不得以收定支”的要求，残疾人保障金结余在保障当年残疾人各项事业合理支出后，由财政统筹安排。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结转2021年884万元，为教育资金，区财政将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坚持专款专用。
二、预算调整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有关规定，我区将符合预算调整的事宜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定。2020年12月25日，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常委会议批准将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由336250万元调整为49961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87891万元，债务还本支出4311万元，上解支出741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由41072万元调整为10513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71653万元，调出资金26377万元，债务还本支出7100万元）。
三、转移支付资金（直达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2020年上级下达我区转移支付资金403843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2618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61195万元。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16460万元（包括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15330万元）。
对上级下达我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结算补助收入、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固定数额补助收入等财力性转移支付，我区按要求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等三保支出，其余具有专项性质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全部按资金管理办法和使用要求专款专用。
调整预算后，因在上下级财政结算的过程中，上级财政部门将100万元的社保直达资金收回，全年直达资金总量从61002万元调整为60902万元。在直达资金的安排下达支付上我区按照直达资金管理的相关政策及时下达预算指标，并加强资金监管，利用直达资金的监控平台让直达资金直接惠企利民，切实发挥了直达资金的效益。同时，上级财政陆续下达我区参照直达资金3616万元，全年参照直达资金总量从28237万元增加到31853万元。
四、预算周转金及预备费使用情况
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的2020年财政预算中预备费为3600万元。根据预备费使用的有关规定，安排用于防汛、5.31冰雹灾害、疫情防控等自然灾害及其他难以预见的支出1846万元，结余1754万元调整用于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后环境整治、城市绿化、易地搬迁及部分单位专项业务费等方面。我区财政预算周转金规模为33万元。
五、超收及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bookmark: _GoBack]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5880万元，实际完成66767万元，超收887万元，我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务院有关要求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20年在预算执行中，我区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89万元，用于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后民生项目支出。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收收入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后，2020年底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为2307万元，在动用时将按照法定程序报请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